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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构成和董事独立性问题是当前各国公司治理改革中一个共同的焦点，也是

当今世界商业和学术界里最为热门的话题之一。世界各国政府和证券交易所都在

介入公司董事会，强制施行一些有关董事会构成和董事独立性等传统上由公司股

东和经理们自行安排的企业内部组织事务。 

从董事会这一公司内部最重要的治理机关设置角度，美国、德国和日本正好是三

种类型的代表：美国的单层董事会制度，德国的双层董事会制度和日本的董事会-
监事会平行设置制度。中国《公司法》规定的公司治理机关设置与日本最为接

近。看看日本在当今这个全球性的公司治理改革运动中对其董事会制度进行了哪

些改革对中国会有很直接的借鉴意义。 

日本在有关董事会结构和构成方面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当独特的改革方式与方

法。通过商法改革，日本允许企业自由选择放弃日本传统模式的与中国公司法规

定比较类似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治理结构模式，转向美国模式的股东会-董事

会-独立董事任职的董事会委员会这一当今世界多数大型企业的主流治理结构模
式。根据改革后的新商法有关条款，选择董事会（日本汉字为取缔役会）模式改

革的企业，可以废除原先依法必设的监事（日本汉字为监察役）制度，但必须在

新模式的董事会下设立由独立董事任主席的审计、薪酬和提名等三个委员会。 

正如日本赋予了选择董事会模式改革的公司一个新名称----“委员会制会社”一
样，这种新的公司治理法定形式是与传统的日本企业形式和美国或者德国模式的

企业形式都有所不同的。可以把日本的委员会制公司看作是日美企业治理结构联

姻的结果。其与日本传统制度不同而与美国企业制度相同的是，委员会制公司要

在其董事会中建立审计、薪酬和提名等三个委员会，其生成于日本企业制度自主

改革而与美国企业制度不同的是，委员会制公司要建立法定形式的执行官员制

度。 

审计委员会的权限包括，监查公司董事和执行官员的行为与业绩，向股东大会提

交聘任和解聘公司的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审计委员会有法定责任审查公司的财

务报告和执行官员业务报告，并向董事会提交其审查结果的报告。为保证财务报

告的可靠性，审计委员会要监控会计师事务所，要提前得到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

工作计划，防止会计师事务所受到经理层的影响。并且，一般由公司董事会管理

章程规定，会计师事务所的报酬和会计师事务所提供审计之外的服务等都要有审

计委员会的事先审批。审计委员会成员不同同时是公司执行官员、经理和公司或



其任何分支机构的雇员。薪酬委员会的职责是制订包括董事和执行官员退休待遇

在内的公司薪酬政策，并根据这一政策决定每一位董事和执行官员的报酬。提名

委员会的中心职责是向股东大会提交有关董事任命和解聘的建议案。所有这三个

委员会的成员都必须是外部董事（社外取缔役）。日本商法上规定的外部董事的

定义是，1）没有具体运营公司业务，和2）现在和过去都不是公司或其分支机构
的执行董事、执行官员、经理和雇员。 

尽管形式上审计、薪酬和提名三个委员会也都是董事会的内部机构，但是日本委

员会制公司的这三个委员会是公司法上要求必设的公司机关，并且其决策不能被

公司董事会推翻。这是日本委员会制公司治理结构上的一个独特之处。在美国，

公司法并不干涉董事会的内部结构设置，有关董事会下属委员会的设置主要是由

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规则所要求的。董事会下属委员会的所有权力来自董事会。董

事会自然有权接受或者拒绝来自其下属委员会的建议。此外，美国公司中并没有

一种统一形式的董事会内部结构，事实上也是不同的公司拥有不同的董事会委员

会设置。 

在日本的委员会制公司里，董事会主要专注于有关重要管理政策和法律要求的重

大事项的决策，同时监督董事和执行官员的职责履行情况。有关公司业务的决策

制定问题，董事会通过决议将其绝大部分的权力授权给公司执行官员。法定执行

官员制度是日本委员会制公司的另一个显著特性。这一制度安排实际是在公司董

事会和公司经理之间设置了一个新的组织层次和法定机关。这是与美国企业制度

不同的。美国公司董事会的主要职责是监控高层经理的行为和结果，确保公司整

体利益。美国企业中在董事会和公司经理之间并没有另外一层法定机关。从功能

的角度看，日本委员会制公司中的董事会和其执行官员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

上与德国公司的监督董事会与管理董事会之间的关系很类似。 

日本在公司法上将委员会制公司的董事会和执行官员之间做出正式的划分，其目

的是要加强董事会的监督作用，并确保监督和决策制定职能的分开。董事会任命

全部的执行官员。执行官员有权就董事会授权他们的事项进行决策。董事会还要

在执行官员中任命一位或几位代表执行官员（代表执行役）。代表执行役的角色

跟传统日本企业制度中的代表取缔役一样，每位代表执行役都有法定的权力一般

性地在有关事务上代表公司。董事会还必须在代表执行执行官员中任命一位公司

总裁和首席执行官。公司执行官员的任期为一年，但是没有连任期数的限制。一

般情况下，执行官员人数的最大限度在公司章程中规定，如日立公司的章程中规

定公司执行官员的最大数额为40人。 

事实上，如果要让我们对日本的委员会制公司这种新型企业治理结构作个简化理

解的话，可以说，就是把传统上的大型董事会一分为二，主要执行监督智能的部

分为新的董事会，主要执行业务经营职能的部分为新的执行官员。取消了公司监

事制度，增加外部董事和由外部董事任职的董事会委员会承担监督和控制职能。

传统上作为股东集体诉讼对象的公司董事和监事，变为公司董事和法定公司执行

官员，传统上由代表董事和其他董事负责业务经营的执行，变为由代表执行官员

和其他法定执行官员来负责。 

根据日本公司董事协会2005年9月公布的最新调查数据，从委员会制公司的这种法

定形式可以采用开始，2003，2004和2005三年中分别有44家、13家和10家日本上
市公司转向了这一新的企业治理结构形式。 

日本公司中实行美国式董事会制度的先行者是索尼和ORIX公司。索尼公司早在

1997年就通过压缩董事会人数，引入外国人做独立董事，将原来日本式的庞大董
事会中不在担任董事的成员转为执行官员，建立一个日本公司独特的董事会之外

的公司执行官员委员会制度。这个执行官员委员会，在英文中也被称为执行委员



会，但是该执行委员会与美国公司中一部分董事会成员构成的在董事会闭会期间

代行董事会职权的执行委员会是两码事。其实日本公司的这个执行委员会就是一

个委员会形式的中国公司的经理办公会。 

紧随索尼之后，比较大张旗鼓地转向新型董事会制度的是日立公司和日立系统的

20多家公司，包括日立化学、日立软件工程、日立信息系统等等。系列企业整体

转向新董事会制度的还有野村系列的10多家企业，包括野村控股、野村证券、野
村资产管理、野村信托银行、野村投资、野村投资者关系、野村研究咨询、野村

企业服务等等。 

日本商法提供给企业的是一种新的可供选择的董事会制度形式，有积极响应的，

也有明确表示抵制的，更多的企业则是处在观望状态。如果没有安然事件引发的

美国式公司治理制度危机，也许选择转向新型董事会制度的日本企业会多些。在

日本国内，很多企业不愿意贸然转向新的董事会制度，与两个大声宣言坚持日本

式董事会制度的企业这几年都取得了持续卓越的经营业绩有关。这两个明确表示

拒绝美国式公司治理结构的企业就是丰田汽车和佳能公司。 

丰田和佳能都是典型的日本式的董事会，人数众多，全部由经理层人员组成，并

且坚持日本式的以职工为中心的公司概念和终身雇佣制度。这两个公司的总裁，

都不是心胸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为民族自豪感而坚持日本特色。两位总裁都有长

时间的海外工作经历，丰田总裁OKUDA（奥田）在菲律宾工作7年，佳能总裁

MITARAI（御手洗）作为佳能美国公司的创建者和首席执行官在美国工作了23
年。两位都从美国企业的管理中学来了很多有益做法，运用于日本企业。其中很

明显的一个事例就是，这两个企业都是虽然坚持终身雇佣制度，但是都废弃了年

功序列工资制度，引入了绩效薪酬制度。在丰田，业绩优秀者比其同样服务年限

的员工年薪可以高出300万日元。在佳能，40岁的同样服务年限资历的员工之间薪

酬差异可以达到100%。在这两位著名企业家看来，盲目引进美国式公司治理结构
是存在很大风险的。股东利益至上，忽视员工利益，是由股票市场主导的目光短

浅的做法，在将来人才短缺的时候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由于新制度刚刚推行三年，而且根据制度改革的一般规律，往往是那些已经面临

业绩不良问题的企业才会主动彻底改革，现在我们还无法从业绩比较上来判断两

类董事会制度的竞争结果。而且，在实践层面上，包括丰田在内，大多数的日本

企业都进行了一度程度上的董事会改革，如缩减董事会人数等等。日本企业目前

的主流做法是不在法律层面上转向新的董事会制度，但是在管理实践层面上引入

美国式董事会的一些最佳实践。在保持监事会制度的同时，在董事会里设置薪酬

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而将美国式董事会中审计委员会的职能放在监事会中。 

绝大多数的日本企业更愿意在管理实践层面上学习美国企业的治理结构做法，而

不愿意在法律形式直接进行转换。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我想其

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面子”或文化问题。日本的企业经营者们一直都是很骄傲

的，还要有很强的“惟我独尊”意识。他们不象美国经理人们那样一直要面对着

强大的资本市场压力和同样很强大的产业工会压力。日本资本市场上很少“并

购”，资本市场管不了“企业干部”，日本的工会是企业工会，虽然每年也有要

求增加工资的“春斗”，但是往往流于形式。此外，喜欢把从外面学到的新的技

巧、技术等等融进自己的传统之中，“和体西用、洋为和用”等等似乎已经成为

了现代日本的一种文化。 

日本商法改革所提供的两种企业可以自由选择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为我们提供

了一个绝好的观察和研究机会。在没有法律限制、相同的企业经营环境和文化背

景条件下，在公司治理制度的自然演化、发展和自由竞争中，内部人主导的董事

会和监事会，和独立董事主导的董事会和董事会委员会，这两种企业董事会制度



模式之间，谁会是最后的优胜者？无论如何，我们已经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

日本的“选择式”董事会制度改革方法，与中国强制性改革导致的目前“监事

会”与“审计委员会”并存状态相比，避免了企业内部机关之间的职责冲突，也

为企业在公司治理方面的自主性制度创新提供了更大的选择空间与更好的法律支

持。 

 

上一篇文章: 马克思企业理论是最科学的企业理论(王仕军)

下一篇文章: 产权理论：马克思和科斯的比较(吴易风)

版权所有：中国政治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电话：010-62511177如有任何意见或问题，请发Email至cape@ruc.edu.cn  


